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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歷史始於2013年，由創始人孫元浩先生在上海創立。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
的資料，經過十餘年發展，我們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純AI基礎設施軟件提供商。孫元浩
先生的履歷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於2022年10月，本公司A股在科創板上
市，股票代碼688031。

里程碑

以下為主要企業及業務發展里程碑概要。

年份 里程碑

2013年 . . . . . . . . 本公司在上海成立。

2015年 . . . . . . . . 全球最具權威的IT研究與顧問諮詢公司之一Gartner將星環大
數據基礎平台列入主流Hadoop發行版列表。

2016年 . . . . . . . . 我們進入了Gartner的數據倉庫魔力像限。

2017年 . . . . . . . . 我們獲IDC評為中國大數據管理平台廠商的領導者。

2018年 . . . . . . . . 我們成為全球首家通過TPC-DS測試標準的數據庫廠商，成功
克服數據庫挑戰。

2019年 . . . . . . . . 我們已列入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發佈的《2019年上海市
創新產品推薦目錄》和《2019年度上海市大數據服務供應商推
薦目錄》。

2022年 . . . . . . . . 我們的A股已於科創板上市（股票代碼：688031）。

我們多項產品或子產品已列入Gartner中國數據庫管理系統廠
商識別指南。

2023年 . . . . . . . . 我們的產品無涯大模型經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註冊為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務。

我們入選第一批上海市創新型企業總部。

2024年 . . . . . . . . 我們榮獲2023年上海市科學技術獎科技進步二等獎。

我們的產品星環大模型運營平台榮獲江蘇省人工智能應用創新
獎（產品）二等獎。

2025年 . . . . . . . . 我們與復旦大學合作項目榮獲2024年「吳文俊人工智能科學技
術獎」技術發明二等獎。

我們入選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大模型應用交付供應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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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子公司

以下實體是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
重大貢獻的主要子公司。

子公司名稱
本集團
應佔股權 主要業務 成立日期及司法權區

北京星環.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 軟件開發與銷售；
 技術服務交付

2017年2月15日，
中國

南京星環智能 . . . . . . . . . . . . . . . . 100.00% 軟件開發與銷售；
 技術服務交付及
 提供售後服務

2019年9月30日，
中國

本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

公司早期發展

於2013年6月5日，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在上海成立為有限公司，初始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10.0百萬元。於成立時，本公司由孫元浩先生擁有35%、由上海雲友投資事
務所（獨立第三方）擁有35%及由范晶先生（從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期間代表其兄弟
范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擁有30%股權。

從2014年6月至2021年2月，本公司在A股上市前獲得多輪[編纂]投資，籌集金額
合共人民幣1,480.8百萬元，以支持我們的業務發展。詳情請參閱「－A股上市前的投
資」。

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在科創板上市

於2020年12月，本公司由有限責任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完成後，本
公司的總股本為人民幣84,705,989元，分為84,705,989股股份。

下表載列本公司截至2021年11月30日（即A股上市申請獲接納日期）的股權架構。

股東名稱 持股百分比

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孫元浩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2%
上海贊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2%
范磊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0%
呂程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8%
佘暉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6%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98%
資深獨立投資者
林芝利創信息技術有限公司(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9%
產業投資基金有限責任公司(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6%
上海雲友投資事務所(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0%
中金公司(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5%
深創投資本(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4%
金華揚航基石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7) . . . . . . . . . . . . . . 1.56%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50%
其他股東
蘇州方廣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8). . . . . . . . . . . . . . . . . . 4.41%
蘇州啟明融合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9) . . . . . . . . . . . . . .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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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持股百分比

湖北省長江合志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0) . . . . . . . . 4.25%

青島新鼎啃哥柒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1). . . . . . . . . . 3.19%

恒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3%

深圳市國科瑞華三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3) . . . . 2.15%

青島興瑞智新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14) . . . . . . . . . . . . . . . . . 1.50%

廈門新鼎啃哥叁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5). . . . . . . . . . 1.43%

上海瑞贔廣弘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6) . . . . . . . . . . . . . 1.38%

長峽金石（武漢）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7) . . . . . . . 1.24%

安徽交控金石併購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8) . . . . . . . . . . . . . 1.24%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晶凱藝贏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9) . . 1.19%

信雅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

珠海橫琴任君淳榮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21) . . . . . . . . . . . . . 1.05%

深圳前海勤智優選二號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22). . . . . . . . . . 0.92%

湖北渤盛嘉遠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23) . . . . . . . . . . . . . 0.88%

深圳前海勤智優選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24) . . . . . . . . . . . . . 0.87%

深圳市鯤鵬一創戰略新興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8%

交銀科創股權投資基金（上海）合夥企業（有限合夥）(26) . . . . . . . 0.78%

深圳國中中小企業發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3%

朗瑪二十五號（杭州）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28) . . . . . . . 0.47%

朗瑪三十一號（深圳）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29) . . . . . . . . . . . 0.47%

上海創業接力創業投資有限公司(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3%

上海接力同行一號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31) . . . . . . . . . . . . . 0.33%

上海創業接力企業服務有限公司(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2%

上海楊浦夢航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33) . . . . . . . . . . . . . . . . . 0.22%

深圳TCL戰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34). . . . . . . . . . 0.12%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准睿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35) . . . . . . 0.04%

北京國科正道投資中心（有限合夥）(36) . . . . . . . . . . . . . . . . . . . . . 0.02%

共青城惠華啟星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37) . . . . . . . . . . . . . . . 0.01%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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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孫元浩先生、呂程先生、范磊先生、佘暉先生及上海贊星為一致行動協議的訂約方，根據
此協議彼等承認並確認彼等於本公司的一致行動關係。詳情請參閱「－一致行動人士安排」。

(2) 林芝利創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林芝利創」）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詳情請參閱「－A
股上市前的投資－我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立投資者」。

(3) 產業投資基金有限責任公司（「產業投資基金」）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國有
投資基金。詳情請參閱「－A股上市前的投資－我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立投資
者」。

(4) 上海雲友投資事務所是由獨立第三方個人王佶擁有的獨資經營者。

(5) 包括中金祺智（上海）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及寧波梅山保稅港區中金澔晨股權投資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詳情請參閱「－A股上市前的投資－我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
立投資者」。

(6) 深創投資本包括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溧陽紅土新經濟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及上海金山紅土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詳情請參閱「－A股上市前的投資－我
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立投資者」。

(7) 金華揚航基石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詳情請參
閱「－A股上市前的投資－我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立投資者」。

(8) 蘇州方廣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2年9月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
(i)其普通合夥人蘇州方廣創業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擁有約0.97%權益；(ii)其有限
合夥人上海方廣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擁有約51.96%權益，兩者均由洪天峰最終控
制；及(iii)其他八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47.07%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
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9) 蘇州啟明融合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4年2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蘇州啟承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由於佳及胡波旭最終控制）
擁有約0.90%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蘇州工業園區啟明融智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其普通合夥人亦為蘇州啟承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擁有約20.60%權益；及(iii)14
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78.50%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
獨立第三方。

(10) 湖北省長江合志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6年6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
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湖北省長江合志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袁冰擁有40.00%
權益、深圳東熹佳尚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擁有30.00%權益以及另外兩名人士（為獨立第三方）
擁有30.00%權益）擁有約0.33%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深圳東熹佳尚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擁有
49.83%權益，而深圳東熹佳尚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由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深圳
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為000100）全資擁有；(iii)其有限合夥人湖北長江產業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由其普通合夥人長江產業投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擁
有約39.87%權益；及(iv)另一名有限合夥人（為獨立第三方）擁有9.97%權益。

(11) 青島新鼎啃哥柒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現稱南昌柒號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是一家於2020年10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北京新鼎榮盛資
本管理有限公司（由張馳最終控制）擁有約6.81%權益；及(ii) 49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3.19%
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12) 恒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600570）。

(13) 深圳市國科瑞華三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20年2月在中國成立的私
募股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國科瑞華（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國科技產業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全資擁有）擁有約1.33%權益；及(ii) 16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8.67%權益，各有
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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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島興瑞智新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7年3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
(i)其普通合夥人青島旗魚智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張楠和李健民最終控制）擁有約2.33%
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西藏青昌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由三名人士（為獨立第三方）擁有）擁有
約69.77%權益；及(iii)三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27.90%權益，各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
三方。

(15) 廈門新鼎啃哥叁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現稱南昌瑞叁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是一家於2019年4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北京新鼎榮盛資本
管理有限公司（由張馳最終控制）擁有約0.02%權益；及(ii) 35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9.98%權
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16) 上海瑞贔廣弘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5年12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上海瑞贔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由趙經緯最終控制）擁有約
11.56%權益；及(ii) 11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88.44%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
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17) 長峽金石（武漢）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前稱三峽金石（武漢）股權投資基金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6年4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長
峽金石（武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中信金石投資有限公司擁有60.00%權益及三峽資
本控股有限責任公司擁有40.00%權益）擁有約2.00%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三峽資本控股有
限責任公司（一家國有企業）擁有約39.20%權益；(iii)其有限合夥人中信金石投資有限公司
擁有約18.80%權益，而中信金石投資有限公司由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為600030）全資擁有；及(iv) 12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40.00%
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18) 安徽交控金石併購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7年12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中信金石投資有限公司控
制）擁有約1.00%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安徽交控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安徽省人民政
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擁有）擁有約63.06%權益；(iii)其有限合夥人中信金石投資
有限公司擁有約19.30%權益；及(iv)兩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16.64%權益，各有限合夥
人均為獨立的第三方。

(19)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晶凱藝贏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4月在中國成立的
私募股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上海晶凱贏特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張晶天最終控制）擁
有約9.35%權益；(ii) 15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0.65%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
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20) 信雅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600571）。

(21) 珠海橫琴任君淳榮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5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深圳市任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由林國國擁有60.00%權益及梁海舟擁
有40.00%權益）擁有約0.17%權益；(ii) 42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9.83%權益，各有限合夥人
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22) 深圳前海勤智優選二號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7年3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
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深圳前海勤智國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由湯大傑最終控制）擁有約
0.22%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陳柏林擁有約44.44%權益；及(iii) 14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
約55.34%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23) 湖北渤盛嘉遠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4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其已於2024年12月註銷，而在其註銷之前，其由(i)其普通合夥人渤海中盛（湖北）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獨立第三方）擁有約0.03%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金鼎資本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由李茂銀最終控制）擁有44.76%權益；及(iii)七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55.21%權
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24) 深圳前海勤智優選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6年5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其於2025年3月撤銷登記，在撤銷登記前，其由(i)其普通合夥人深圳前海勤智國際資本
管理有限公司（由湯大傑最終控制）擁有約2.60%權益；及(ii) 18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7.40%
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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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深圳市鯤鵬一創戰略新興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4月在中
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深圳市鯤鵬一創私募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擁
有約0.50%權益，而深圳市鯤鵬一創私募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第一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由第一創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證券代碼為002797）
擁有）擁有45.00%權益及深圳市鯤鵬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擁有）擁有35.00%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深圳市鯤鵬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擁有）擁有約31.67%權益；(iii)其有限合夥
人第一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擁有約19.50%權益及其有限合夥人深圳第一創業創新資本管
理有限公司擁有約10.00%權益，兩者均由第一創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及(iv)三名
其他有限合夥人擁有約38.33%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低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
立第三方。

(26) 交銀科創股權投資基金（上海）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9年4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
股權基金，由(i)普通合夥人上海博禮投資有限公司（最終由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
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3329）全資擁有）擁有約26.32%權益；(ii)有限合夥人交銀國
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終由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證券代
碼：601328）及聯交所（股份代號：03328）上市的公司）擁有85%權益）擁有約26.32%權益；
及(iii)其他五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47.36%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
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27) 深圳國中中小企業發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前稱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深
圳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5年12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普通合夥人深圳國中
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擁有49.00%權益）擁有約1.00%權
益；(ii)有限合夥人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擁有約10.00%權益；及(iii)其他七名有限
合夥人擁有約89.00%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
方。

(28) 朗瑪二十五號（杭州）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前稱朗瑪二十五號（深圳）創業投資中
心（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9年6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普通合夥人朗瑪峰創
業投資有限公司（由肖建聰擁有95%權益）擁有約1.58%權益；及(ii)由49名有限合夥人擁有
約98.42%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29) 朗瑪三十一號（深圳）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9年11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
基金，由(i)普通合夥人朗瑪峰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擁有約1.55%權益；及(ii)由49名有限合夥
人擁有約98.45%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30) 上海創業接力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是一家於2013年7月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上海創
業接力科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獨立第三方）全資持有。

(31) 上海接力同行一號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4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由(i)普通合夥人上海睿川甬啟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由普通合夥人上海睿川創業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上海接力天使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上海創業接力科技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擁有上海睿川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50%權益）擁有約1.00%權益；(ii)
有限合夥人上海接力同行一號創業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由普通合夥人上海睿川創業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控制）擁有約59.40%；及(iii)有限合夥人上海閔行金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由上海市閔行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擁有）擁有約39.60%。

(32) 上海創業接力企業服務有限公司是一家於2013年11月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i)上
海創業接力科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擁有約70.67%權益；(ii)浙江中新力合融資擔保有限公司
擁有約16.01%權益；及(iii)上海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由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最終擁有）擁有約13.32%權益。

(33) 上海楊浦夢航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5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
(i)上海睿川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擁有約0.28%權益；及(ii)有限合夥人上海市楊浦區金融
發展服務中心擁有約99.72%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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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深圳TCL戰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8年6月在中國成立的創業投
資基金，由(i)普通合夥人寧波市九天矩陣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擁有約0.22%權益（最終由袁冰
擁有50.00%權益及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擁有40.00%權益）；(ii)有限合夥人TCL華星
光電技術有限公司（由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擁有約82.21%權益）擁有約39.26%權益；
(iii)有限合夥人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擁有約17.77%權益；及(iv)其他三名有限合夥人
擁有約42.75%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35)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准睿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7年12月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由(i)其普通合夥人寧波市九天矩陣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擁有約1.23%權益（最終
由袁冰擁有50%權益及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擁有40%權益）；及(ii)其有限合夥人寧波
正棱柱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擁有約98.77%權益，而寧波正棱柱創業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由其普通合夥人湖北省長江合志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擁有0.25%權益、其
有限合夥人袁冰擁有30.00%權益及其他四名均為獨立第三方的有限合夥人擁有69.75%權益。

(36) 北京國科正道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3年8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由(i)
其普通合夥人王瑋擁有約0.15%權益；及(ii)由38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99.85%權益，各有限
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37) 共青城惠華啟星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是一家於2019年11月在中國成立的私募股權基
金，由(i)其普通合夥人肖志高擁有約11.10%權益；(ii)其有限合夥人郭凱擁有約36.13%權
益；及(iii)八名有限合夥人擁有約88.90%權益，各有限合夥人擁有其不超過30%的合夥權
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我們於2022年10月完成了A股上市且於上市期間合共發行了30,210,600股A股，
佔緊隨A股上市後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數目的25%。於A股上市完成後，本公司的股
權架構如下：

股東名稱 持股百分比

孫元浩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4%
上海贊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4%
范磊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2%
呂程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6%
佘暉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2%
林芝利創信息技術有限公司(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7%
產業投資基金有限責任公司(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9%
上海雲友投資事務所(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7%
中金公司(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4%
深創投資本(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
金華揚航基石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7) . . . . . . . . . . . . . . 1.17%
其他投資者(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90%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

附註：

關於附註(1)至(4)，請參閱截至2021年11月30日之持股比例表格所載相應附註。

(5) 包括中金祺智（上海）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寧波梅山保稅港區中金澔晨股權投資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及中國中金財富證券有限公司。詳情請參閱「－A股上市前的投資－我們的
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立投資者」。

關於附註(6)至(7)，請參閱截至2021年11月30日之持股比例表格所載相應附註。

(8) 作為與A股上市相關的戰略配售的一部分，包含本公司管理層及僱員參與的兩項資產管理計
劃，於A股上市完成後合共約佔本公司總股本的0.72%。

(9) 每位其他投資者當時持有我們的股份概不超過5%。

重大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出售或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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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A股上市及在聯交所[編纂]理由

自2022年10月起，本公司於科創板上市。董事確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

自我們在科創板上市以來，我們並無嚴重違反科創板規則及其他適用中國證券法律及

法規的情況，以及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概無有關我們於科創板的合規

記錄的重大事宜須提請投資者注意。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

為，自A股上市以來，本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適用的證券法律法規。基於獨家

保薦人進行的獨立盡職審查及我們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獨家保薦人並無注意到任何

導致其反對董事就本公司在科創板的合規記錄作出的確認的重大事宜。

本公司尋求於香港聯交所[編纂]，以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的整體競爭力、提高我們

的品牌知名度及多元化我們的籌資渠道。更多詳情，請參閱「業務－發展戰略」及「未

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一致行動人士安排

為整合本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的投票權，於2019年1月25日，孫元浩先生與呂

程先生、范磊先生、佘暉先生及上海贊星（各自為「一致行動人士」，並統稱「一致行動

人」）訂立一致行動協議，根據此協議，一致行動人士確認其自2019年1月1日起一直為

一致行動人士，並同意根據其達成的共識繼續於本公司董事會及╱或股東大會上作出

一致行動。如一致行動人士對所提呈報的事項無法達成共識，在不損害孫元浩先生合

法權益且保障本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則採納孫元浩先生的意見。一致行動協議將不會

終止，直至（以較早者為準）(i)所有訂約方書面同意終止有關協議，或(ii)（就該訂約方

而言）訂約方不再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

員工激勵計劃

於A股上市前，為表彰我們的員工所作出的貢獻，我們成立上海贊星、嘉興星榮

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星榮」）、嘉興星瀚股權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嘉興星瀚」）、嘉興星智股權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星智」）、嘉

興星環股權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星環」）、嘉興星業股權投資管理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嘉興星業」）及上海業星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上海業星」）作

為我們的員工持股平台，每個平台均由孫元浩先生擔任普通合夥人且由僱員、前僱員

及前顧問擔任有限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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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贊星的合夥權益由孫元浩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與以

下七名有限合夥人持有：

姓名╱名稱 權益百分比 職位

孫元浩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8% 普通合夥人
嘉興星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94% 有限合夥人
嘉興星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7% 有限合夥人
嘉興星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7% 有限合夥人
嘉興星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15% 有限合夥人
嘉興星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2% 有限合夥人
上海業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3% 有限合夥人
嘉興星源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嘉興星源」）(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3% 有限合夥人

附註：

(1) 孫元浩先生是嘉興星源的普通合夥人，持有約58.21%的合夥權益；嘉興星源的有限合夥人
是數名屬獨立第三方的個人投資者，概無有限合夥人持有其超過30%的合夥權益。

本公司各董事、高級管理層、關連人士以及本公司核心研發成員在員工持股平台

中各自持有的合夥份額如下：

個人姓名 於本公司的職位 實體名稱

員工持股平台中

的職位 權益百分比

孫元浩先生 . . . . 創始人、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
總經理及核心研發成員

上海贊星 普通合夥人 0.38%

嘉興星榮 普通合夥人 1.27%

嘉興星瀚 普通合夥人 27.34%

嘉興星智 普通合夥人 34.10%

嘉興星環 普通合夥人 5.92%

嘉興星業 普通合夥人 30.35%

上海業星 普通合夥人 90.90%

溫燁女士. . . . . .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嘉興星瀚 有限合夥人 12.70%

呂程先生. . . . . . 執行董事、副總裁及核心研發成員 嘉興星環 有限合夥人 13.58%

李一多女士 . . . . 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董事會秘
書及聯席公司秘書

嘉興星環 有限合夥人 2.72%

朱珺辰先生 . . . . 執行董事、副總裁及核心研發成員 嘉興星智 有限合夥人 15.00%

張立明先生 . . . .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嘉興星智 有限合夥人 10.79%

范磊先生. . . . . . 單一最大股東集團之一 嘉興星榮 有限合夥人 41.61%

劉汪根先生 . . . . 核心研發成員 嘉興星業 有限合夥人 29.7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關連人士或核心研發成

員於上述提及的員工持股平台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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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A股上市後，我們於2023年3月採納2023股票激勵計劃。詳情請參閱

「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D.2023股份激勵計劃」。

A股上市前的投資

在A股上市前，我們完成了七輪[編纂]投資，分別為A輪融資、A+輪融資、B輪

融資、C輪融資、D1輪融資、D2輪融資及E輪融資。這些[編纂]投資為我們提供了額

外資金，該等資金用於本公司業務擴張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我們從投資者的市場知

識、影響力及經驗中獲益，他們的投資體現了他們對我們的業務發展和前景的認同。

這些[編纂]投資包含此類交易中常見的若干特殊權利，該等權利已於A股上市申請受理

時或之前予以終止或解除。此外，根據公司法規定，A股上市前發行的所有股份均面

臨自A股上市之日起計12個月的禁售期（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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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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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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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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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輪
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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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
融
資
的
估
值
增
長
，
主
要
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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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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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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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業
務
快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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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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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自
A

+
輪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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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輪
融
資
的
估
值
增
長
，
主
要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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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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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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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
，
我
們
對
關
係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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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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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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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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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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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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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S
I 

S
Q

L
及
傳
統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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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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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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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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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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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B
輪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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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輪
融
資
的
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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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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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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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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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了
一
項
重
要
計
劃
，
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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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知
名
國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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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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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據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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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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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及
決
策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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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現
了
我
們
在
推
動
國
產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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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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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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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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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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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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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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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雲
技
術
，
以
實
現
靈
活
高
效
的
資
源
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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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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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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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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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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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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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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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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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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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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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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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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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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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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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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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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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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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g

oD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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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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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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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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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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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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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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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
們
參
與
工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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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國
家
及
地
方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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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進
一
步
凸
顯
了
我
們
在
推
動
中
國
基
礎
軟
件
國
產
化
進
程
中
的
領
先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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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及資深獨立投資者

我們已自以下資深獨立投資者（包括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獲得可觀投資，於A股
上市前，其各自均已在本公司投資至少12個月。據我們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下列各名資深獨立投資者（包括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均為獨立第
三方。

我們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

(i) 林芝利創

林芝利創為參與本公司C輪融資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

於A股上市申請前12個月期間（即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29日期間），林
芝利創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的權益介乎11.69%至12.51%之間。

截至A股上市日期，林芝利創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8.77%權益。

林芝利創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由騰訊控股有限公司（「騰訊」）的附屬
公司林芝永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騰訊為一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香港
交易所：00700（港幣櫃檯）及80700（人民幣櫃檯）），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通訊、社交
及數碼內容、遊戲、市場推廣、金融科技及雲服務等業務。我們在C輪融資期間通過我
們的業務網絡認識了林芝利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即就[編纂]投資簽署首份最終協議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
期）及2021年6月30日（即為A股上市申請獲接納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期），騰訊按不同
類別劃分的投資組合分別錄得超過人民幣1,600億元及人民幣8,300億元，包括按權益
法列賬的對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以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及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金融資產。由於林芝利創為騰訊的附屬公司，且騰訊於相關日期的投資組合規模達
到上市指南第2.5章第21段規定的門檻，同時林芝利創的投資決策最終由騰訊管理和控
制，因此林芝利創於A股上市時符合資深獨立投資者的認定標準。

(ii) 產業投資基金

產業投資基金為參與本公司D2輪融資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

於A股上市申請前12個月期間，產業投資基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的股權
介乎7.98%至7.46%之間。

截至A股上市日期，產業投資基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59%權益。

產業投資基金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國有投資基金，主
要從事股權投資、投資諮詢、項目投資及資產管理等業務。產業投資基金共有31名股
東，其中最大股東為中國財政部，持有其股權的16.66%，其餘股東均未直接持有其股
權超過11%。我們與產業投資基金在其進行自己的產業研究以及在D2輪融資中向我們
尋求投資機會時認識。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即就[編纂]投資簽署首份最終協議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期）
及2021年6月30日（即為A股上市申請獲接納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期），產業投資基金
的註冊資本分別為人民幣560億元及人民幣560億元。產業投資基金於A股上市時符合
資深獨立投資者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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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通過中金祺智（上海）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中金祺智」）及寧波
梅山保稅港區中金澔晨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中金澔晨」），為參與本公司D1
輪融資以及D2輪融資的資深獨立投資者。

於A股上市申請前12個月期間，中金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的權益介乎
3.25%至3.48%之間。

中金祺智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私募股權投資，共有超過
40名有限合夥人，概無有限合夥人持有超過其30%的合夥權益。中金祺智由其普通合
夥人中金私募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中金私募」）（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
司」）的全資子公司）管理。因此，中金祺智的投資決策最終由中金公司管理及控制。

中金澔晨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私募股權投資，共有超過
10名有限合夥人，其中最大有限合夥人是寧波梅山保稅港區中金澔瀚股權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中金澔瀚」），持有其58.89%的合夥權益。中金澔晨的其他有限合夥人
概無持有超過30%的中金澔晨合夥權益。中金澔晨及中金澔瀚均由其普通合夥人中金
資本運營有限公司（「中金資本」）（中金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管理。

此外，中金（作為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通過中國中金財富證券有限公司（「中
金財富」）以認購本公司於A股上市時1.00%的經擴大已發行總股本的形式參與（作為戰
略投資者）A股上市首次公開發售。中金財富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
從事財富管理及經紀業務。中金財富是中金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截至A股上市日期，中金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3.44%權益。

中金公司是一家於聯交所（股份代號：3908）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
601995.SH）上市的公司，主要從事投資銀行業務、股票業務、固定收益、大宗商品及
貨幣業務、資產管理業務、私募股權業務、財富管理業務及其他業務活動。我們與中
金公司在其進行自己的產業研究以及在D1輪融資中向我們尋求投資機會時認識。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即就[編纂]投資簽署首份最終協議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
期）及2021年6月30日（即為A股上市申請獲接納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期），中金公司的
資產管理規模分別為人民幣6,620億元及人民幣16,349億元。由於(i)中金私募為中金祺
智的普通合夥人，(ii)中金資本為中金澔晨的普通合夥人，(iii)中金私募、中金資本及
中金財富均為中金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且中金公司於相關日期的資產管理規模達到上
市指南第2.5章第21段規定的門檻，及(iv)中金祺智、中金澔晨及中金財富的投資決策
最終由中金公司管理和控制，因此中金公司於A股上市時符合資深獨立投資者的認定
標準。

我們的其他資深獨立投資者

(i) 深創投

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深創投」）通過其自身及溧陽紅土新經濟創業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溧陽紅土」）及上海金山紅土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上海紅土」）），是參與本公司B輪融資及D1輪融資的資深獨立投資者。

截至A股上市日期，深創投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1.98%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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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創投於1999年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期間成立，是一家國有投資
機構，核心業務集中在風險投資領域。深創投遵循「早投資、投中小企業、投長期、投
硬科技」的指導原則，重點關注資訊技術、裝備製造、醫療保健、新材料和新能源等
領域。深創投的主要股東包括(1)深圳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持有深創
投28.20%股權，(2)深圳市星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家由獨立第三方黃楚龍先生最
終控制的公司，持有深創投20.00%股權，(3)深圳市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由深圳市
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並持有深創投12.79%股權，及(4)上海大眾
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股份代號：1635）及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份代號：600635）上市的公司，持有深創投10.80%的股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深
創投並無其他個別持有深創投10%以上股權的股東。我們與深創投中金公司在其進行
自己的產業研究以及在B輪融資中向我們尋求投資機會時認識。

溧陽紅土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專注於風險投資，鷹潭紅土優創投
資管理有限合夥企業（「鷹潭紅土」）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其1.04%的合夥權益，深創
投間接全資擁有該合夥企業權益。溧陽紅土共有九名有限合夥人，其均未持有30%或
以上的合夥權益。

上海紅土為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專注於創投，上海紅土創新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紅土創新」）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其0.96%合夥權益，深創投
間接全資擁有該合夥企業權益。上海紅土共有10名有限合夥人，由上海績亮創業投資
有限公司持有31.95%權益、深創投持有28.75%權益及其他8名有限合夥人持有38.34%
權益，其均未持有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即就[編纂]投資簽署首份最終協議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
期）及2021年6月30日（即為A股上市申請獲接納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期），深創投的
資產管理規模分別超過150億港元及人民幣3,500億元。由於(i)鷹潭紅土為溧陽紅土的
普通合夥人，(ii)上海紅土創新為上海紅土的普通合夥人，(iii)鷹潭紅土及上海紅土創
新均為深創投的間接全資子公司，且溧陽紅土及上海紅土的投資決策最終由深創投負
責，及(iv)同時深創投於相關日期的資產管理規模達到上市指南第2.5章第21段規定的
門檻，因此深創投於A股上市時符合資深獨立投資者的認定標準。

(ii) 揚航基石

金華揚航基石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揚航基石」）是參與本公司B輪融資
的資深獨立投資者。

截至A股上市日期，揚航基石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1.17%權益。

揚航基石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私募股權投資。揚航
基石有共六名有限合夥人，並由鉅洲資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擁有44.97%的股權，烏
魯木齊鳳凰基石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合夥企業擁有35.89%股權，烏魯木齊鳳凰基石股權
投資管理有限合夥企業由基石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石資本」）最終控制，由其他
四位有限合夥人擁有18.07%的股權，四位合夥人擁有的股權均未超過30%或未擁有更
多合夥人權益。揚航基石由其普通合夥人杭州揚航基石私募基金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管理，該合夥企業由基石資本最終控制。因此，基石資本對揚航基石的投資決策負
最終責任。我們通過我們的業務網絡與揚航基石相識。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10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基石資本於2008年成立，為中國最早的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之一，其核心團隊已從
事股權投資超過20年。目前，基石資本已積累超過80隻投資基金，管理資產規模總額
超過人民幣850億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即就[編纂]投資簽署首份最終協議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
期）及2021年6月30日（即為A股上市申請獲接納日期前六個月內的日期），基石資本的
資產管理規模分別為人民幣140億元及人民幣550億元。由於基石資本於相關日期的資
產管理規模符合上市指引第2.5章第21段所載的門檻，揚航基石於A股上市時合資格作
為資深獨立投資者。

來自資深獨立投資者的重大投資

我們已收到三名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即林芝利創、產業投資基金及中金公司）
的投資，彼等各自於我們A股上市申請前已投資本集團至少12個月。根據指引第2.5
章，於我們A股上市申請日期及整個申請前12個月期間，林芝利創、產業投資基金及
中金公司各自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3%以上，合共持有10%以上，符合指引第2.5章
第26(i)段規定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的投資基準要求。

我們的資深獨立投資者於A股上市時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0.95%，
符合指引第2.5章第26(ii)段規定的20%總投資基準要求。

禁售期

下表載列受到上市規則第18C.14條禁售規定規限的人士及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姓名 身份

緊隨[編纂]
完成後持有的
A股股份總數

於[編纂]完成後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總持股百分比(1) 禁售期

關鍵人士及其緊密聯繫人 (3)

孫元浩先生 . . . . . 創始人、 
 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
 總經理及核心
 研發成員

[編纂] [編纂]% 自本文件日期起計至
自[編纂]起計12個
月屆滿時

呂程先生. . . . . . . 執行董事、 
 副總裁及
 核心研發成員

[編纂] [編纂]%

上海贊星(2) . . . . . 孫先生的 
 緊密聯繫人

[編纂] [編纂]%

李一多女士(4) . . . 執行董事、
 首席財務官、
 董事會秘書及
 聯席公司秘書

[編纂] [編纂]%

附註：

(1) 計算乃基於以下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並無根據2023股份激勵計劃發行額外股份及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並無任何其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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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呂程先生、朱珺辰先生（執行董事、副總裁及核心研發成員）、劉汪根先生（核心研發成員）、李一
多女士、張立明先生（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及溫燁女士（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作為有限合夥人持
有其各自於本公司員工持股平台的權益，該等員工持股平台進而成為上海贊星的有限合夥人。詳情
請參閱「－員工激勵計劃」分節。

(3) 劉汪根先生根據2023年股份激勵計劃亦有權獲得代表3,000股A股的已發行股份激勵，該等股份激
勵受制於歸屬期。倘這些A股自[編纂]起12個月內歸屬，則該等A股將受制於禁售期，該禁售期於
[編纂]後12個月屆滿時結束。詳情請參閱「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D. 2023股份激勵計劃」。

(4) 李女士根據2023年股份激勵計劃亦有權獲得代表6,159股A股的已發行股份激勵，該等股份激勵受
制於歸屬期。倘這些A股自[編纂]起12個月內歸屬，則該等A股將受制於禁售期，該禁售期於[編
纂]後12個月屆滿時結束。詳情請參閱「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D. 2023股份激勵計劃」。

此外，根據公司法規定，所有於A股上市前已發行的股份均須遵守自A股上市日

期起計為期12個月的出售禁售期。此包括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即林芝利創、產業投資

基金、中金祺智及中金澔晨）於A股上市時持有的A股。有關禁售期已於2023年10月18

日屆滿。通過遵守有關禁售規定，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已為本公司的前景提供外部驗

證。此外，可公開買賣的A股表現已為本公司的估值提供充足的獨立市場支持及第三

方驗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8C.14(2)條，有關商業公司的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於

新[編纂]後出售證券的六個月限制（[編纂]載明，彼等就此為實益擁有人）不適用於林

芝利創、產業投資基金、中金祺智及中金澔晨。

公眾持股量

《上市規則》第19A.13A條規定，尋求[編纂]的證券必須有公開市場。倘新申請

人為於[編纂]時有其他[編纂]的中國[編纂]，此通常指尋求[編纂]的H股中由公眾持有

的部分於[編纂]時必須(a)佔發行人H股所屬類別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至少

10%；或(b)預期市值不少於3,000,000,000港元。

根據《上市規則》第19A.13A(2)條，本公司股東持有的A股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

於[編纂]完成後，假設概無H股根據[編纂]配發予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或根據《上

市規則》第8.24條不被視為公眾人士，其他股東於[編纂]後持有的全部H股將計入公眾

持股量。因此，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i)在[編纂]中出售[編纂]股H

股，且基於最高[編纂]港元，H股的[編纂]將為[編纂]港元；(ii)[編纂]未獲行使及並無

根據2023年股份激勵計劃發行額外股份；及(iii)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至[編纂]期間將不會有任何變動，合共[編纂]股股份將在[編纂]完成後計入本公司的

公眾持股量，佔本公司在[編纂]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額的[編纂]%，是《上市規則》第

19A.13A(2)條規定的適用於本公司股份的最低公眾持股量百分比。因此，本公司預計

將滿足上市規則第19A.13A條下的公眾持股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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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通量

根據《上市規則》第19A.13C條，於[編纂]時有其他[編纂]的中國[編纂]必須確保

其於聯交所[編纂]總數中（即H股），於[編纂]時不受任何出售限制（不論是根據合約、

《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方式）的部分(i)佔H股所屬類別於[編纂]時的已發行股份

總數（不包括庫存股）至少5%，且於上市時的預期市值不少於50,000,000港元，或(ii)市

值至少為600,000,000港元。

預期緊隨[編纂]完成後，並基於最高[編纂]港元，於[編纂]時不受任何出售限制

的[編纂]於聯交所[編纂]的數目將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且預期市值

為[編纂]港元（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並無根據2023股份激勵計劃發行額外股份）。因

此，本公司將能夠滿足上市規則第19A.13C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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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下
表
載
列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及
緊
接

[編
纂

]前
本
集
團
的
簡
化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至

[編
纂

]期
間
並
無
任
何
其
他
變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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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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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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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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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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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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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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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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暉
先
生

其
他

A
股
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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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贊
星

本
公
司

（
中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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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浩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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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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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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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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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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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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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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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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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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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

安
徽
星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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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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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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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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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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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科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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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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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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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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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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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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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 

孫
元
浩
先
生
、
呂
程
先
生
、
范
磊
先
生
、
佘
暉
先
生
及
上
海
贊
星
訂
立
一
致
行
動
協
議
，
以
承
認
並
確
認
彼
等
於
本
公
司
的
一
致
行
動
關
係
。
詳
情
請
參
閱
「
－
一
致
行
動
人
士

安
排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孫
元
浩
先
生
作
為
上
海
贊
星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直
接
持
有
其
約

0.
38

%
的
合
夥
權
益
。

(2
) 

嘉
興
星
榮
、
嘉
興
星
瀚
、
嘉
興
星
智
、
嘉
興
星
環
、
嘉
興
星
業
及
上
海
業
星
各
為
員
工
激
勵
計
劃
。
上
海
贊
星
剩
餘

6.
63

%
的
合
夥
權
益
由
嘉
興
星
源
持
有
。
詳
情
請
參
閱
「
—
員

工
激
勵
計
劃
」。

(3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范
磊
先
生
持
有
的

35
1,

95
8
股
股
份
因
與
本
集
團
無
關
的
原
因
被
中
國
司
法
機
關
凍
結
，
約
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額
的

0.
29

%
。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關
於
人
民
法
院
執
行
工
作
若
干
問
題
的
規
定
》（
試
行
）
以
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國
家
工
商
總
局
《
關
於
加
強
信
息
合
作

規
範
執
行
與
協
助
執
行
的
通
知
》，
未
經
相
關
法
院
允
許
，
司
法
機
關
凍
結
的
股
份
不
得
轉
讓
，
該
等
股
份
的
持
有
人
不
得
將
其
質
押
或
設
定
任
何
產
權
負
擔
，
且
不
得
向
相
關
股

東
分
派
該
等
股
份
的
股
息
。
中
國
法
律
顧
問
認
為
，
上
述
股
份
凍
結
不
會
對
本
公
司
的
股
權
架
構
及
持
續
經
營
造
成
任
何
重
大
不
利
影
響
，
亦
不
會
導
致
根
據
中
國
相
關
法
律
法

規
就

[編
纂

]而
言
產
生
任
何
重
大
法
律
障
礙
。

(4
) 

除
圖
表
列
出
之
子
公
司
外
，
本
公
司
亦
獨
家
舉
辦
了
非
營
利
機
構
上
海
星
環
大
數
據
產
業
技
術
發
展
促
進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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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後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下
表
載
列
緊
隨

[編
纂

]後
本
集
團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並
無
根
據

20
23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發
行
額
外
股
份
及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至

[編
纂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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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
有
任
何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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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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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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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 

至
(4

)：
更
多
資
料
請
參
閱
「
—

 我
們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中
本
公
司
的
公
司
架
構
相
應
附
註
。


